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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ntCloud 雲端字庫租賃字型使用授權書 

（進階版） 

授權書編號：CA-2017042000016 

授權對象： 

授權產品： 

 

當您點擊“接受授權書”或類似文字時，iFontCloud 雲端字庫租賃字型使用授權書（以下

簡稱“本授權書”）已成為您與文鼎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文鼎”）間具有拘

束力之合約，應遵守本授權書各條款之規定。請您在同意接受本授權書之前，先行詳閱

本授權書各條款。 

您同意並遵守本授權書條款如下： 

一、 授權範圍：文鼎在此授予您「非專屬」、「不可轉讓」，於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中使用

iFontCloud雲端字庫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之權利，除本授權書所明文規定者外，

您無其他附加之權利： 

1. 您得安裝 iFontCloud 字庫管理工具軟體（以下簡稱「本字庫軟體」），以使用本

服務。但不得安裝本字庫軟體於內部或外部網路之伺服器。 

2. 本服務之授權： 

(1) 數量：依訂單購買數量。 

(2) 期間：依訂單所載期間。 

3. 您得於中國大陸以外之區域安裝及使用本服務，但產出物之發行區域不受前

述限制。 

4. 您僅得於下列範圍內，以自用或提供他人使用為目的，利用本服務製作下列

產出物： 

(1) 以產生圖形方式或將字型外框化後，允許微調，用於設計企業名稱、標誌

或 Logo 等，並得將所設計之作品應用於下列第（2）至（7）項目。 

(2) 印刷品：設計各種材質之印刷品，如：書籍、雜誌、型錄、宣傳品、產品說

明書、名片、信封、產品包裝、紀念品或 T-Shirt 等，並得自行印刷或委由

他人印刷上述印刷品。印刷品之發行數量、發行方式及發行範圍不限。 

(3) 多媒體廣告：設計製作各類媒介廣告，如海報、電視／電影／網路廣告之

標題、字幕或內容、平面廣告、戶外廣告、招牌、看板、告示牌等，且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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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廣告之發佈數量、發佈方式及發佈範圍。 

(4) 網站設計：使用本服務以產生圖形方式設計網頁。 

(5) 可攜式電子檔：使用本服務內嵌字型於產品手冊、說明書、型錄等可攜式

電子檔（如 PDF 或 ePub），該電子檔不得單獨銷售。 

(6) 以產生圖形方式應用於一般軟體、APP 應用軟體或遊戲軟體。 

(7) 以產生圖形方式應用於電視、電影、影片、動畫等影視作品之標題或字

幕。 

5. 若您有下列應用需求，必須另行洽詢文鼎取得授權許可： 

(1) 使用本服務產品中任何單字或多個字直接供自身或他人作為註冊商標申

請圖樣之全部或一部。 

(2) 將字型內嵌或轉換成任何可替代原字型之資料（例如點陣字型），應用於

電視、電影、影片、動畫等影視作品之標題或字幕。 

(3) 將字型內嵌或轉換成任何可替代原字型之資料（例如點陣字型），應用於

一般軟體、遊戲軟體或 APP 應用軟體。 

(4) 使用本服務產品應用於電子書、電子雜誌等，並進行銷售或租賃。 

(5) 內嵌字型於可攜式電子檔，且將該電子檔單獨銷售。 

(6) 其他未經本授權書許可之各種使用。 

二、 智慧財產權：您同意文鼎擁有本字庫軟體及文鼎字型產品之名稱、字體代碼、字體

資料和檔案等相關權利，包含且不限於智慧財產權，如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

您同意本字庫軟體及文鼎字型軟體為文鼎無形資產，任何未經授權許可之使用，

文鼎將依侵害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律處理。本授權書中未明確授予您之權利，均

歸文鼎所擁有。 

三、 授權限制： 

1. 您不得塗改、刪除或以任何方法毀損本服務產品上之著作權與商標權等標

示。 

2. 您同意不以增添任何功能為目的而改變本服務產品之初始設定，且不得進行

還原工程、反編輯、拆解鎖定，以其他任何方式試圖發現、改編、修改、轉變、

轉換或更改任何字型檔案和字體資料原始碼，或為其他足以影響文鼎權益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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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同意不以任何方式改變本服務產品之初始設計，亦不得用以做為素材開發

製作相異之全新字體。 

4. 除本授權書有明文規定者外，您不得重製、銷售、出租、再授權、互易、出借、

公開展示或散布文鼎字型（包括且不限於 CD 光碟、DVD 或其他儲存媒介、字

型驅動程式、字體資料…等），或為其他足以影響文鼎權益之行為。 

5. 不論有償或無償，您不得將本服務產品字型外框化檔案透過 ASP（應用服務

供應商）或其他類似方法（將字型放置於網際網路 Internet 作為服務，例如線

上名片設計、線上印刷服務...等），進行銷售、散布、出租、出借、再授權或其

他足以影響文鼎權益之行為。 

四、 責任限制： 

1. 在您同意本授權書後三十（30）日內，文鼎向您保證本字庫軟體將符合基本檔

案之安裝執行。如果您有本字庫軟體安裝上的問題需解決，應在三十（30）日

之期限內，提供充足訊息通知文鼎。如於安裝需求提出後十（10）日內，本字

庫軟體仍無法符合基本檔案之安裝執行，文鼎將退還您已支付之授權費用且

無須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本項安裝保證範圍限於您首次安裝時所使用

之作業系統及其版本。) 

2. 文鼎不保證使用本服務可能會獲得之成果或結果。除前項有限責任外，文鼎

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性之陳述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不侵害第三人之權利、

易於銷售性，或對於任何特定用途之適用性。在任何情況下文鼎將不會對您

或其他任何人，負責有關間接、附帶或特殊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

檔案遺失、失去商業機會、儲蓄損失，或第三人對您任何索賠要求之損害，即

使文鼎已被告知此等損害之可能性。 

五、 授權終止：本授權書構成雙方對本服務授權使用之完整合意，取代先前所有之口

頭討論、說明或書面協議。本授權書僅得由文鼎具權限人員以書面簽署後作修改。

如果您未能遵守本授權書各條款之規定，文鼎得單獨逕行終止本授權書，且不影

響文鼎對您損害賠償請求之權利。 

六、 準據法及管轄：有關本授權書所引起之一切疑義、爭執或糾紛，雙方合意以中華民

國法律為準據法，並應以誠信解決之。若因而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授權書之任何部分被宣告無效或無法實施，將不影響本

授權書及其他條款之有效性。 

 

 


